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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 

遴选实施办法(修订) 

 

为适应学校研究生与学位教育发展的需要，结合我校学科建

设和博士生培养工作的要求，根据第二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四次

会议的精神，修订“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实施办

法”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博士生指导教师是博士生培养中最重要的人才资源，也是学

科建设的领头人或重要骨干。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学位点建

设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博士生指导教师的遴选，应站在高层

次人才培养和学科及学位点发展的高度，按照学科和学位点建设

扶需、扶特、扶强的原则，遴选出各学科专业师德高尚、业务精

湛、身心健康的博士生指导教师。 

博士生指导教师不是固定的职称或职务，而是培养博士研究

生的工作岗位。因此，对博士生指导教师应按需设岗，并按岗位

职责的要求认真进行遴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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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基本条件 

1.正高职称的在岗教师、研究人员、临床医师，年龄一般不

超过 55 周岁；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；作为硕士生导师已完整培

养过一届硕士研究生;申请人从事的学科或研究领域符合我校中

医学、中西医结合医学及中药学一级学科建设目标。 

2.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较好，近 5 年无硕士学位论文答辩、

审核或抽查不通过情况；无因培养问题导致学生中途退学、转导

师等问题。 

3.原则上近 2年应承担过本科生或研究生课堂教学任务，教

学效果良好。 

4. 近 5 年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全文收录至少

1 篇，单篇影响因子≥3；或累计相应分值 IF 总量≥10。 

中医医史文献、中医基础理论、中医临床基础、中医儿科学、

中西医结合护理等学科：近 5年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北大

核心期刊目录或 CSCD 等发表论著（不含综述、短篇报道、翻译

文章等）8 篇以上，其中 SCI、EI、CSSCI 收录 1 篇以上；或作

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全文收录影响因子累计相应分

值 IF 总量≥6。 

 5. 目前以第一负责人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1项，或以负责

人承担部市级科研项目 2 项及从事转化研究的专项研究经费达

到≥100万元（除外专科建设经费等非研究专用经费）。 

中医医史文献、中医基础理论、中医临床基础、中医儿科学、

中西医结合护理等学科：近 5 年以项目第一负责人至少承担省

（部委、直辖市）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1项。 

6.目前申请人可实际支配的科研经费≥20 万元，其中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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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学科科研经费≥5 万元（由校科研管理部门出具证明）。 

7.对于我校在岗博士指导教师数≤1 的博士学位点，或其他

因学科发展急需等特殊情况，可不受申报基本条件1和4的限制，

由所在学科或学院根据学位点建设的实际情况，向学位评定委员

会提交破格申请。其学术水平由校自审博士生导师专家评议组评

审。 

三、工作程序 

1.研究生院公布当年“开展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的通 

知”。 

2.符合基本条件的申请人按通知要求填写相关表格，并提 

供原始资料，交所在的二级学院、研究所、中心，经所在部门审

核同意后，统一在规定的时间内交研究生院。 

3.由学校聘任的校外兼职人员须通过聘任的二级学院提交

申报材料至研究生院。 

4.研究生院负责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申报材料的资格审查 

和形式审查，并将通过审查的申请者名单校内公示 1 周。 

5.研究生院将公示无异议的申请者申报材料送校自审博士

生导师专家评议组评议，可要求申请人进行现场答辩，通过无记

名投票表决，以应到评议组 2/3以上（含）成员同意者作为通过。

通过名单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。 

6.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进行审议和表决。学位委员会

可根据学校学位点建设要求及招生规模等，限定当年新增博士生

指导教师的人数。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，以应到人数 2/3 以上

（含）委员同意者作为通过。 

7.遴选结果公示 1 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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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我校系统的上海市高校特聘教授（东方学者）、国家中医

药管理局已批准的全国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教师、

教育部长江学者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、国家千人计划人选

以及已获教育部 985 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系统在岗博士研究生指

导教师者等，申报不受以上条款限制，可由学科或学院向研究生

院提出，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5-7位专家对学科提交的材料进行

审核通过，经校内公示 1周无异议后，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认定，

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特聘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指

导教师，认定名单同时报备上海中医药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。 

四、其他 

1.为示公正，研究生院在遴选期间在一定范围内提供所有申

报资料的查询。 

2.申请者提供材料与事实不符者，一经查实、认定，均做学

术诚信问题一票否决。 

3.校外兼职人员申报必须提供与本校实际开展合作项目的

证明材料。 

4.遴选出的博士生指导教师，只是取得了带教博士研究生的

资格，能否实际带教博士研究生，由各二级学院、研究所、中心

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决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中医药大学 

2018 年 5月 14日    

 

 

 


